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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办医〔2017〕3 4号

农业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危害肉品质量安全 

违法违规行为“ 百日行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局（厅、委、办〉、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近年来，猪、牛、羊屠宰与肉品生产经营秩序稳步向好，肉品质 

量安全水平持续提高。但猪、牛、羊屠宰与肉品生产经营违法违规 

行为仍屡禁不止，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2 017〕2 8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



油” 治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7〕3 0 号）精神，进一步加强肉 

品质量安全监管，严厉打击猪、牛、羊屠宰和肉品生产经营环节违 

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肉品质量安全，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 

良好环境，决定自即日起至12月底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危害肉品 

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百日行动’ ”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突出重点，紧盯重点区域的重要违法违规行为

各地畜牧兽医、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结合日常监管情况和举 

报线索，紧盯肉品质量安全问题严峻的重点区域，严查危害肉品质 

量安全的重要违法违规行为。

(一）重点区域。在猪、牛、羊屠宰环节，以城乡结合部、交通 

道路周边、私屠滥宰专业村（户）和肉食品加工集中地区和群众举 

报多的屠宰企业等为重点区域。在肉品生产经营环节，以批发市 

场、农贸（集贸〉市场、商场、超市等重点销售场所，肉类产品加工 

企业及小作坊、学校及建筑工地食堂等肉品生产和消费场所为重 

点区域。

(二）重要违法违规行为。在猪、牛、羊屠宰环节，严肃查处私 

屠滥宰、屠宰加工病死猪（牛、羊〉、添加使用“ 瘦肉精”、注水或注 

入其他物质、肉类加工废弃物或检验检疫不合格肉类产品熬炼“地 

沟油” 等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不依法开具或开具虚假检疫合格 

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等违法违规行为。在肉品生产经营 

环节，严肃查处生产经营来源不明、无检验检疫证明或检验检疫不



合格的肉类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务求实效，严厉打击肉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各地要集中时段、集中力量查处一批违法违规线索，办理一批 

大案要案，有效震慑违法分子，切实净化肉品市场，有效提升肉品 

质量安全水平。

(一）切实加强“检打联动”。各地畜牧兽医部门和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要强化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猪、牛、羊屠宰或肉品生 

产经营环节违法违规线索的，要相亙通报信息，并联合公安部门及 

时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猪、牛、羊屠宰和肉品生产经营违法犯 

罪行为。

(二）严厉打击团伙作案。各地畜牧兽医、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后，要密切跟踪猪（牛、羊）来源、屠宰加工、肉 

品流向等，适时商请公安机关查明屠宰、加工、销售网络和非法经 

营链条，严厉打击购宰销一条龙经营的违法犯罪团伙。

( 三）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各地畜牧兽医、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要健全案件查处协助机制，对社会反响强烈、情节严重的案件，对 

屠宰数量大、经营加工数量多、销售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案件，要 

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及时控制涉案人员，严厉打击阻扰执法、 

暴力抗法等行为，依法严肃惩处违法犯罪分子。

三、健全机制，形成部门齐抓共管合力

各地要健全肉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完善部门间协调联动机



制，有效强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加大对猪、牛、羊屠宰和肉 

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一）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从建立完善监管

执法信息共享机制、案件移送机制、双向案件咨询机制等方面着 

手，明晰案件移送材料、证据固定和保全要求、案件移送程序等，建 

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协同工作机制，严惩肉品质量安 

全违法犯罪行为。

(二）健全肉品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按照《农业部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屠宰检验检疫和畜禽产品进入市 

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监管工作的意见》〈农医发〔2015〕18号）要 

求，健全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联手查处 

肉品质量安全大案要案，及时通报案件查处和日常监督监测信息。 

完善肉品质量安全溯源制度，屠宰环节健全台账制度，依法出具检 

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生产经营环节严格落实进货 

查验记录制度，严把进货关、销售关和退市关，确保肉类产品可 

追溯。

四、广泛宣传，形成良好舆论氛围

要加大《食品安全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宣贯力度，加强整治成效和典型案例宣传， 

有效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合格肉品。充分发



挥社会监督作用，收集整理群众举报线索，并根据举报线索开展监 

管执法。建立舆情监测制度，认真核查处理媒体披露的问题，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

各地要做好信息统计报送工作，2018年 1 月 1 0 日前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别向农业部、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报送“ 百日行动” 总结报告和成果统计表。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农 业 部 兽 医 局 李 汉 堡  010-59193344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监二司武艳兵010-88331190

附件：严厉打击危害肉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百日行动” 

成果统计表



1 附件

1 严厉打击危害肉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百日行动”成果统计表

报送单位:

宣传情况
举报核

查情况

屠宰、肉类制品 

执法情况
行政执法案件查处情况

案件移

送情况
打击治理行动工作成效

全省 出动 开展 捣毁私

媒体 发放宣 接报 查实 开展 执法 狀口 立案
涉案

货 罚没
曝光

移送
追究 无害 瘦肉精 瘦肉精

屠滥宰

宣传 传材料 数量 数量 执法 人员 执法 件数
物品

值 金额
案件

件数
刑责 化处 监督抽检 抽检阳性

窝点

次数 数量 次数
数量 数量 人数 理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生 肉 生 肉 猪 牛 羊 猪 牛 羊

次 起 起 次
人
、加 次 件

猪 品 5 
丨丨“

5 件 件 人
猪 品

万 万 万 个
认

头 吨
兀 兀

头 吨 份 份 份

注：各 省 （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各自填写统计表，分别报送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农业部传真：010 ~ 5 9 1 9 2 8 7 1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传真：010 ~ 88370947



农业部办公厅 2017年 10月1 3日印发


